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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一節 緣起與依據 

一、計畫緣起 

台灣位處西太平洋颱風區及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菲律賓海板

塊之交界處，近百年來，每年平均遭受 4 至 7 次颱風侵襲，並可能遭

受近 1 次災害性地震，加以近年來全球暖化與氣候環境遽變，風災、

水災等災害規模亦隨之日益遽增。另外，由於經濟迅速發展，各項建

設蓬勃發展，活動空間趨向於高層化與密集化；為便於土地之取得，

各種新生地、填土區及山坡地的開發十分興盛，皆導致災害類型多樣

化及複雜化。 

嘉義市東區（以下簡稱本區）位於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行政

區的東部，面積約為 29.12 平方公里，地形上除東邊一部份（蘭潭附

近）屬竹崎丘陵地帶外，其餘均為肥沃之平原，地勢由東向西緩降，

海拔高度皆於 100 公尺以下。本區之主要天然災害類型為風、水災及

地震，水災方面如 0609 水災、卡玫基颱風、莫拉克颱風、康芮颱風

麥德姆颱風、0804 水災、0910 水災於荖藤里、後湖里、興村里、後

庄里及頂寮里皆造成淹水之情形；地震方面，鄰近嘉義市的斷層有梅

山、木屐寮、九芎坑及觸口等，其中影響較大的為梅山與觸口斷層。

發生於 1906 年的梅山地震以及 1999 年的 921 地震，均造成多處住屋

與公共設施損毀，以及新生路 632 號油管破裂。另外，緊接在 921 地

震之後的 1022 地震，造成忠孝路中聯貨運行舊倉倒塌，忠孝一街 155

號「味之素公司」工廠氨氣外洩。 

為此，東區區公所（以下簡稱本區）爰依災害防救法、中央災害

防救相關計畫及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制訂嘉義市東區災害防救執

行計畫（其位階同等於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希冀藉由本計畫

能為本區研擬有效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對策，使本區災害防

救人員能有依循準則並作為災害防救工作的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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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依據 

參照嘉義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13 年版），各區公所基於權責

及災害防救工作推動的需要，擬訂地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在災害防

救法中，雖未將區公所列為災害防救工作的主管機關，但災害防救工

作的推動，需要各層級政府單位相互合作，且根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

會所規劃修正的中央與地方災害防救體系組織架構圖（如圖 1-1），亦

將區公所列為災害防救體系之一環，故本區公所就業務及權責範圍擬

訂地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將各相關事項予以納入，並據此推動工

作，以減輕災害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圖 1-1  中央與地方災害防救體系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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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目標、方針與位階 

一、目標 

為健全本區災害防救體系，提升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防救

災各階段工作之執行能力，達到減少災害所造成之人命財產損失，進

而減低生活環境中的災害風險，邁向永續發展的韌性城市。 

二、方針 

（一）強化災害防救科技、應用與資料建置，以提升本區災害防救相

關施政與實務之水準。 

（二）規劃災害防救實務所需之經費與人力，以達逐年落實災害防救

法之各項規定。 

（三）有效檢討、累積歷次重大災害之應變、重建經驗，建立有效永

續發展的災害防救機制。 

（四）於近程內完成不同類型與具地區特性之災害防救計畫，作為爾

後執行災害防救業務之依據。 

（五）透過減災與整備等軟硬體措施之規劃與執行，營造少災、耐災

之城市。 

（六）結合民間資源、社區及民防、軍隊、公共事業之全民災害防救

體系，並確切協調及分工以因應各類重大災害之發生。 

（七）推動災害防救之學習、訓練與演練，並建立有效之災情蒐集、

通報與指揮系統，以提升整體的災害防救與應變能力。 

三、計畫位階 

本計畫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第四項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

央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本區災害潛勢特

性，擬定地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性質屬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下

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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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架構與內容 

針對本計畫之架構與內容進行概略說明，本計畫主要包括下列內

容： 

一、 計畫概述： 

說明本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的緣起與依據、目標、方針與位階、

架構與內容、擬定與應用方式、計畫核定與期程等。 

二、 環境背景概述： 

說明本區地理環境、自然環境、土地利用、人口概況等。 

三、 災害潛勢分析： 

說明本區較易發生之各類災害環境背景、歷史災害及災害潛勢

分析等。 

四、 災害防救機制： 

概略說明本區災害應變小組之編組及各編組在防救災工作的分

工與職責等。 

五、 防救災能量： 

說明本區相關災害防救之據點、人力及資源等。 

六、 平時減災工作： 

說明本區災害應變小組各編組於平時減災負責之工作事項。 

七、 災前整備工作： 

說明本區災害應變小組各編組於災前整備負責之工作事項。 

八、 災時應變工作： 

說明本區災害應變小組各編組於災時應變負責之工作事項。 

九、 災後復原工作： 

說明本區災害應變小組各編組於災後復原負責之工作事項。 

十、 各類災害特別工作事項： 

說明除上述第六章至第九章之防救災工作外，需特別注意之工

作事項。 

十一、經費規劃與執行成效評估：說明本區災害防救之經費來源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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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效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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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擬定與應用方式 

一、計畫擬定 

本計畫之研擬乃針對本區地區災害特性及現行災害防救法之各

項規定，並參照中央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各業務主管機關現有的業務

計畫。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地方政府的條件與現行體系制度等各

個面向，並隨時代與環境之演變調整各篇內容，以確保本計畫內容符

合本區需求。 

二、應用方式 

（一）本計畫為本區災害防救工作之基本方針，本區各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課（室）應遵循本計畫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等災害

管理工作。 

（二）本區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課（室）一方面使用或參考本計畫各

項內容，另一方面應就其業務職掌範圍訂定災害防救相關子計

畫或作業要點，作為業務推動之依據，並逐年檢討、修正或補

強。 

（三）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業務，本計畫所列災害防救事項涉及之課

室應與本市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加強協調聯繫，確實辦理各

項業務。 

第五節 計畫核定與期程 

一、計畫核定 

本計畫參照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依上級災害防救計

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且因本市各區區長

乃由市府直接指派，非民選產生，故組織與人員編組上與其它鄉（鎮、

市）有所不同，區之性質比照市府轄下之局處且無災害防救會報，故

本計畫應陳報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備查。 

二、計畫期程 

本計畫配合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修訂期程（每 2 年）進行修

正，依地區災害發生狀況及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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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本區所災害應變小組各編組單位對本計畫認為有修正必要

時，應將修正部份報民政課彙整，提報區長裁示是否召開臨時會議提

案討論並修正。 

另本區若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或認為有調整災害防救設施之必要

時，得由區長召開臨時會議，對本計畫進行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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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背景概述 

第一節 地理環境 

本區在本市之東隅（如圖 2-1），即嘉南平原與中央山脈西麓丘陵

之銜接地帶，東鄰嘉義縣竹崎鄉，南接嘉義縣中埔鄉，西以文化路與

本市西區毗連、北界嘉義縣民雄鄉（頭橋地區）。轄區交通主要道路

台 1 線省道（忠孝路）南北貫穿，為後湖工業區重要出口，台 18 線

省道（吳鳳南路）為阿里山公路起點，新生路與世賢路連結高鐵大道

為市區外環道，另由彌陀路可連接國道三號中埔交流道，由林森東路

可連接國道三號竹崎交流道；縱貫鐵路經過本區連貫西區，形成便捷

迅速的交通網路。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2-1  本區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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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環境 

一、氣候 

本區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全年氣溫以七月最高，一月最低，年

平均溫度攝氏 23.1 度，氣候溫和怡人；每年 10 月到隔年三月，以東

北季風為主，但處於背風坡，有缺水現象；夏季西南風盛行，風力和

緩，因高溫及對流作用旺盛，常有雷雨，加以位居侵台颱風主要路徑

地區，七月至九月間常有颱風侵襲，雨量甚豐。由中央氣象署之雨量

監測站（站號：46748）雨量資料顯示，104 年至 112 年期間的年平

均雨量為 1,289mm。 

二、水文 

本區主要河川為八掌溪、牛稠溪（朴子溪），均發源於中央山脈，

分別流經本區南、北面，形成與嘉義縣之天然界線，於本區內之後湖

排水區、後庄排水區、北排排水區等排入朴子溪流域；蘭潭水庫排水

區、鹿寮排水區、南排排水區、興村排水區等排入八掌溪流域，如圖

2-2 所示；本區地下水並不豐沛，主要係因嘉南平原地層乃由極細之

淤泥及粘土組成，含水性差，主要用水資源為引用八掌溪之蘭潭水

庫、仁義潭水庫。 

（一）朴子溪：發源於大坑、塘胡，源地高約 900 公尺，向西流經嘉

義之北，過朴子入台灣海峽，長 71 公里，平均比降 1/79，流

域面積 294 平方公里，枯水流量為每秒 0.2 立方公尺，洪水流

量為每秒 1100 立方公尺。 

（二）八掌溪：發源於奮起湖，源地高約 1200 公尺，長 74 公里，平

均比降為 1/62，流域面積 478 平方公里，洪水流量為每秒 1800

立方公尺；枯水流量為每秒 0.4 立方公尺，向西南流過鹽水入

台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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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2-2  本區水文交通圖 

三、地質 

本區之地質結構主要由地質年代甚新之沖積層構成。嘉南平原東

側山麓一帶則為砂岩、泥岩構成之頭嵙山層及紅土台地堆積層。嘉南

平原低地多由沖積土、鹽土、擬盤層土及砂性土等構成，如圖 2-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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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2-3  本區地質分布圖 

第三節 土地利用 

本市之土地利用主要劃分為住宅區、商業區及工業區，而以本區

之土地利用情況而言，商業使用大多集中於吳鳳南北路、中山路、中

正路、民族路兩側及環繞市場周圍土地，由於地處舊市區中心，其商

業活動呈現「面」的發展狀態，土地使用呈高密度發展，而市中心周

圍地區或郊區之商業則為點狀或帶狀發展。 

住宅區因舊市區中心之高密度商業活動，而產生嚴重的住商混合

現象，致使環境品質降低。近年來，舊市區中心外圍興建許多高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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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及公寓大樓，使居民大多往郊區遷移擴散。 

工業用地則集中於後湖工業區，以及散佈在部份住宅區內；農業

用地大多分佈於市郊外圍。本區主要囊括後湖地區、盧厝地區、蘭潭

地區、仁義潭特定區、興村地區及部份嘉義市中心地區（舊市區）都

市計畫區。 

第四節 人口概況 

根據嘉義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114 年 4 月人口統計資料，本區以荖

藤里的人口數最多，為 5,757 人；而鹿寮里為最少，人口數 1,177 人，

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本區人口統計表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 

荖藤里 14 2,188 2,752 3,005 5,757 

後湖里 17 1,586 1,950 2,212 4,162 

仁義里 17 1,340 1,543 1,823 3,366 

中庄里 25 1,546 1,760 2,001 3,761 

頂庄里 11 903 1,183 1,277 2,460 

圳頭里 28 2,022 2,280 2,605 4,885 

新店里 19 1,824 2,189 2,445 4,634 

後庄里 20 1,687 2,121 2,317 4,438 

王田里 16 1,163 1,140 1,380 2,520 

東川里 19 858 907 1,071 1,978 

太平里 23 2,061 2,273 2,695 4,968 

盧厝里 10 959 1,153 1,231 2,384 

鹿寮里 8 423 609 568 1,177 

長竹里 19 1,403 1,657 1,722 3,379 

短竹里 15 1,289 1,348 1,486 2,834 

新開里 21 989 1,043 1,140 2,183 

宣信里 11 564 626 692 1,318 

興南里 14 785 861 892 1,753 

豐年里 15 586 673 702 1,375 

芳草里 20 1,796 1,927 2,197 4,124 

芳安里 15 958 1,118 1,273 2,391 

頂寮里 14 1,085 1,360 1,495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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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 

安寮里 19 1,282 1,440 1,590 3,030 

興安里 26 1,721 2,107 2,217 4,324 

興村里 18 1,883 2,145 2,512 4,657 

興仁里 17 1,595 1,996 2,199 4,195 

過溝里 16 962 1,070 1,180 2,250 

民族里 12 900 946 894 1,840 

朝陽里 11 839 998 999 1,997 

華南里 18 956 934 1,070 2,004 

東興里 15 926 931 1,023 1,954 

中山里 18 981 938 1,105 2,043 

中央里 18 1,028 1,117 1,155 2,272 

林森里 18 1,036 1,353 1,544 2,897 

北門里 18 916 1,091 1,138 2,229 

蘭潭里 14 1,254 1,252 1,384 2,636 

文雅里 16 1,935 1,987 2,433 4,420 

安業里 13 989 1,088 1,234 2,322 

義教里 16 1,217 1,530 1,595 3,125 

合計 654 48,435 55,396 61,501 116,897 

                        （資料來源：嘉義市東區戶政事務所，1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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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災害潛勢分析 

第一節 風、水災災害 

一、災害環境背景 

由於台灣位於北太平洋西部颱風路徑上，因此常受到颱洪災害之 

威脅，而颱風挾帶豐富水氣，故侵襲時往往帶來豪雨，而這種豪雨又

受制於颱風路徑、地形、強度、水氣含量、移動速度及雲雨分布等不

同因素影響，而使各地降雨量產生很大差別。另本區屬亞熱帶型氣

候區，降雨量主要受季風及地形因素影響，夏季西南季風與氣溫

高，雲層較低易形成對流作用，因此 5 至 9 月易形成雷陣雨與颱風，

帶來旺盛西南氣流，降下大量雨水。 

根據中央氣象署統計從 1911-2022 年侵襲台灣地區的路徑，分析

後可歸併為 10 類，如圖 3-1，各類颱風侵台路徑影響的區域概述如下： 

（一）第 1 類：通過臺灣北部海面向西或西北進行者，占 12.69%。  

（二）第 2 類：通過臺灣北部向西或西北進行者，占 13.21%。  

（三）第 3 類：通過臺灣中部向西或西北進行者，占 12.69%。  

（四）第 4 類：通過臺灣南部向西或西北進行者，占 9.59%。  

（五）第 5 類：通過臺灣南部海面向西或西北進行者，占 18.13%。  

（六）第 6 類：沿臺灣東岸或東部海面北上者，占 12.95%。  

（七）第 7 類：沿臺灣西岸或臺灣海峽北上者，占 6.74%。  

（八）第 8 類：通過臺灣南部海面向東或東北進行者，占 3.37%。  

（九）第 9 類：通過臺灣南部向東或東北進行者，占 6.74%。  

（十）其他類：無法歸於以上的特殊路徑，占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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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署）  

圖 3-1  颱風侵台路徑分析 

根據中央氣象署將各類路徑與各地降雨情形進行歸納後，可得知

第 3、7、8、9 類之路徑對本區影響程度較為嚴重，其歸納之結果分

述如下： 

（一）第 2、3、6 類路徑颱風的降雨以北部及東北部地區最嚴重，中

部山區雨量亦多，如入秋（9 月）後有東北季風南下，更能加

大雨勢，致常引起北部及東北部地區的水災。另第 4、5 類路

徑颱風如在入秋侵臺，北部及東北部地區雨量（尤其山區）亦

甚大，應注意防範。  

（二）第 3 類路徑颱風在登陸前，北部及東部地區雨勢亦強，穿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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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後，南部地區因偏南風吹入致加大雨勢，但以中南部山

區雨量增加最多。  

（三）第 4、5 類路徑颱風從臺灣南端或近海通過，除東南部地區雨

量較多外，其他地區雨量不多。  

（四）第 6 類路徑颱風沿東岸或東方海面北上（例民國 87 年 10 月的

瑞伯颱風），以東部地區降雨最多，北部及東北部地區有時亦

有較大雨勢。  

（五）第 7、8 類路徑颱風對西南部及東南部地區影響較大，雨量最

多雨勢亦大，東部、北部及東北部地區雨量並不多。  

（六）第 9 類路徑颱風為一較特殊路徑的颱風，其影響視颱風強度及

暴風範圍（半徑）而定，一般以中南部及澎湖地區最嚴重，其

他地區次之。例如民國 75 年 8 月的韋恩颱風，造成全臺風雨

均甚大，但以中南部及澎湖地區災害損失最多。 

二、歷史災害 

本區歷經賀伯颱風、桃芝颱風、納莉颱風、72 水災、0612 水災、

泰莉颱風、0609 水災、卡玫基颱風、莫拉克颱風、泰利颱風、康芮

颱風、麥德姆颱風、璨樹颱風、0804 水災、0910 水災等重大風、水

災災害，綜觀本區歷史災情（表 3-1），肇因多為瞬間降雨強度過大造

成排水無法因應，而市府近年來致力於下水道工程及防洪治理之工

作，並積極佈建抽水站與移動式抽水機，本區水災發生的機率已大為

降低。  

表 3-1  本區颱洪歷史災害表 

災害名稱 發生時間 影響範圍 災害型態 

賀伯颱風 86 年 7 月 後湖里、興安里 淹水 

桃芝颱風 90 年 7 月 

興村里、後湖里、
鹿寮里、東義路一
帶 

淹水 

納莉颱風 90 年 9 月 

後湖里、荖藤里、
頂莊里、後莊里、
興仁里 

淹水 

72 水災 93 年 7 月 
盧山橋、台林橋、
興村里 

盧山橋與台林橋封橋，興村里
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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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名稱 發生時間 影響範圍 災害型態 

0612 水災 94 年 6 月 盧山橋、莊敬橋 封橋 

泰利颱風 94 年 8 月 盧山橋 封橋 

0609 水災 95 年 6 月 荖藤里、後湖里 
地勢低窪排水不良淹水 1-2 公
尺（盧山橋與台林橋封橋）。 

卡玫基颱風 97 年 7 月 
盧山橋、台林街、
荖藤里、興村里 

盧山橋與台林橋封橋，荖藤里
與興村里淹水。  

莫拉克颱風 98 年 8 月 
後湖里、興安里、
荖藤里、興村里 

後湖地區靠東北牛稠溪附近、
荖藤里及南臨八掌溪之興村里
過溪地帶淹水。 

凡那比颱風 99 年 9 月 興仁里、文雅里 
興仁里、文雅里路樹倒塌於路
面，造成交通受阻。 

萊羅克颱風 99 年 9 月 
盧厝里、鹿寮里、
後湖里 

盧厝里、鹿寮里淹水且民宅進
水不退，後湖里淹水。 

南瑪都颱風 100 年 8 月 後湖里、興仁里 
多處低窪地區道路積水、路面
淤積泥濘，影響多處交通路段。 

泰利颱風 101 年 6 月 荖藤里、興仁里 

排水的側溝淤積，排水不良無
法及時宣洩，多處低窪區的街
道巷弄積水。 

817 豪雨 101 年 8 月 
盧厝里、後庄里､

後湖里 

盧山橋水位 27 公尺，因側溝阻

塞造成積水災害，後庄里､後

湖里積水至腳踝不退。 

蘇力颱風 102 年 7 月 王田里、中庄里 

王田里、中庄里路樹倒塌於人

行道上和電線護套掉至人行

道、廣告招牌掉至慢車道等事

件影響人車通行安全。 

725 豪雨 102 年 7 月 盧厝里 
盧厝里積水達腳踝，嘉義市低

窪民宅和巷道積水。  

康芮颱風 102 年 8 月 
後湖里、後庄里、

荖藤里、頂寮里 

荖藤里多處淹水民宅進水，北

排水系統水位 24 尺，後庄里東

義路 396-566 巷淹水 1 樓高 

、東義路 603 巷淹水半樓，頂

寮里淹水 0.25 公尺，後湖里 0.5

淹水公尺，淹水災情嚴重 

，影響住戶安危。 

63 大豪雨 103 年 6 月 

後庄里、中庄里、

後湖里、頂庄里、

太平里 

豪雨造成嘉義市多處地區道路

積水、大量雨水湧進民宅，且

積水不退，造成民眾生命財產

損失。其中後庄里 03 至 0.4 公

尺，中庄里和後湖里均有 0.6

公尺，頂庄里義教街 542 巷 6



嘉義市東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                                      第三章 災害潛勢分析 

18 

災害名稱 發生時間 影響範圍 災害型態 

號 0.4 公尺、太平里林森東路

128 號到達 0.85 公尺。 

麥德姆颱風 103 年 7 月 
文雅里、後庄里、

興村里 

文雅里排水不及造成淹水、後

庄里地勢低漥積水、興村里因

溪水暴漲，排水系統不及，造

成淹水災害。 

525 豪雨 104 年 5 月 

荖藤里、中庄里、

過溝里、東興里、

義教里、短竹里 

過溝里、東興里、義教里、荖

藤里積水深度均達 0.3 公尺；

中庄里忠孝路 401 巷口機車道

兩側淹水約 1 公尺，淹水嚴重 

；盧厝里側溝排水淤積、導致

雨水無法及時排洩；短竹里低

窪地區愈強降雨時排水設施即

不夠使用，造成民宅進水。 

蘇迪勒 104 年 8 月 
豐年里、頂庄里、

荖藤里 

多數里別區域停電、招牌掉

落、路樹倒塌、號誌故障、圍

籬護欄倒塌、電線走火。 

杜鵑 104 年 9 月 
豐年里、頂庄里、

荖藤里 

多數里別路樹倒塌、號誌故

障、圍籬護欄倒塌、招牌掉落、

電線掉落、電線冒煙或火花。 

莫蘭蒂 105 年 9 月 興南里、仁義里 路樹倒塌、電線桿冒火花。 

梅姬 105 年 9 月 

豐年里、頂庄里、

荖藤里、王田里、

中山里、安業里 

多數里別路樹倒塌、號誌故

障、圍籬護欄倒塌、招牌掉落、

電線掉落、電線冒煙或火花，

其中王田、中山、安業等全里

停電。 

0910 豪雨 112 年 9 月 

中央里、頂寮里、

安寮里、華南里、

芳草里、中山里、

興村里、新店里、

安業里、後庄里、

後湖里 

造成數個里積淹水，深度達 5

至 50 公分不等，且有招牌掉

落、房屋倒塌及路樹倒塌等災

情。 

                            （資料來源：本區民政課、嘉義市強韌臺灣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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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潛勢分析 

淹水災害潛勢係採用 111 年嘉義市深耕計畫所繪製，選取本區較

有可能發生之降雨規模（24 小時累積降雨量 350mm）並考量極端氣

候降雨（24 小時累積降雨 650mm），以及本市近年（102 至 110 年）

積淹水分布圖（詳閱圖 3-4）相互比較，可預判本區在何種降雨規模

各里之淹水情形及深度，以供災時應變之參考，詳閱圖 3-2  嘉義市

淹水災害潛勢地圖（24 小時累積雨量 350mm） 

 

 

                                      （資料來源：嘉義市防災資訊網） 

圖 3-2  嘉義市淹水災害潛勢地圖（24 小時累積雨量 3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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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嘉義市防災資訊網） 

圖 3-3  嘉義市淹水災害潛勢地圖（24 小時累積雨量 650mm）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3-4  嘉義市近年（102 至 110 年）積（淹）水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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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震災害 

一、災害環境背景 

本區鄰近的地質斷層包括梅山斷層、九芎坑斷層、大尖山與觸口

斷層、及木屐寮斷層等五條活動斷層，雖然本區並未落在斷層帶上，

但是發生地震次數頻繁，屬台灣西部密集發生區域，詳如圖 3-5  本

區鄰近斷層分布 

                             

                            （資料來源：111 年嘉義市深耕計畫） 

圖 3-5  本區鄰近斷層分布 

二、歷史災害 

在過去的災害紀錄中，地震活動頻繁，曾發生多次的重大嚴重的

災害地震，均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根據歷史資料研究及分析整

理相關百年的地震中，共有 17 次歷史災害性地震在嘉義附近，如表

3-2，這些地震皆造成人員傷亡及房屋毀損或二次火災等，這些歷史

資料可作為本區模擬地震規模及震源深度設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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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嘉義相關百年歷史災害性地震 

編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點 

震源 

深度
（km） 

規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全毀 
備註 

1 1904 4 24 14 39 23.5 120.3 嘉義附近   6.1 3 66   

2 1904 11 6 4 25 23.6 120.3 嘉義附近 7 6.1 145 661 斗六地震。 

3 1906 3 17 6 43 23.6 120.5 
嘉義縣民

雄 
6 7.1 1258 6769 梅山地震。 

4 1906 3 26 11 29 23.7 120.5 
雲林斗六
地方 

5 5 1 29   

5 1906 4 4 20 42 23.7 120.5 
雲林斗六
地方 

5 4.9   5   

6 1931 1 24 23 2 23.4 120.1 
八掌溪中

流 
20 5.6     

嘉 義 附 近
損害。 

7 1941 12 17 3 19 23.4 120.5 

嘉義市東
南 10 公里

中埔附近 

12 7.1 358 4520 

嘉義地方 

（中埔）烈

震。 

8 1946 12 5 6 47 23.1 120.3 
台南新化
附近 

5 6.1 74 1954 新化地震。 

9 1964 1 18 20 4 23.2 120.6 
台南東北
東 43 公里 

18 6.3 106* 10924* 

嘉 南 烈 震
（ 白 河 地
震）。 

10 1964 2 17 13 50 23.2 120.6 
台南東北
50 公里 

10 5.9   422 
嘉 南 （ 白
河）餘震。 

11 1991 3 12 14 4 23.2 120.1 
台南佳里

附近 
12.3 5.9       

12 1998 7 17 12 51 23.5 120.7 

阿里山西
方 14.2 公

里 

3 6.2 5* 18* 
嘉 義 瑞 里
地震。 

13 1999 9 21 1 47 23.85 120.82 
南投縣集
集鎮 

8.0 7.3 2415* 51711* 

車 籠 埔 斷
層活動 ,錯
動長達 80

公 里 。 南
投、臺中縣
災 情 慘
重。（集集

大地震）。 

14 1999 10 22 10 19 23.5 120.4 

嘉義市西
偏北 2.5 公

里 

16.6 6.4   7* 嘉義地震。 

15 2000 5 17 11 25 24.2 121.1 
日月潭北
偏東 40.8

3 5.3 3*   
中 橫 公 路
中 斷 災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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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點 

震源 

深度
（km） 

規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全毀 
備註 

公里 嚴重。 

16 2000 6 11 2 23 23.9 121.1 
玉山北方
47.4 公里 

10.2 6.7 2*   

中 橫 公
路、埔霧公
路 落 石 坍
方。 

17 2009 11 5 17 32 23.79 120.7 

南投名間
地震站南

偏東方
10.1 公里 

24.1 6.2       

18 2010 3 4 8 18 22.97 120.71 

高雄甲仙
地震站東
南方 17.1

公里 

22.6 6.4    

19 2013 6 2 13 43 23.86 120.97 

南投縣政
府東方

29.3 公里
（位於南

投縣魚池
鄉） 

14.5 6.5 4 19 南投地震 

20 2016 2 6 3 57 22.92 120.54 

屏東縣政
府北偏東
方 27.1 公
里（位於高
雄市美濃
區） 

14.6 6.6 117 466 戶 
美 濃 大 地
震 

21 2018 7 2 15 26 23.44 120.48 

嘉義縣政
府南南東

方 5.24 公
里（位於嘉
義縣中埔
鄉） 

12.01 4.7   中埔地震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署） 
 

三、地震災害潛勢模擬 

利用內政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提供之台灣地震損失評估

系統（TELES）來模擬地震災害潛勢，採用本區附近發生過重大災害

的梅山地震做為模擬對象，模擬梅山斷層發生芮氏規模 7.1 且震源深

度 6 公里地震災害情境，呈現本區之震度、臨時避難人數、建築物半

倒棟數、建築物全倒棟數等災損，以供防救災之參考，其定義與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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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別如下所示： 

（一）震度  

地震自震源傳至地表時所產生之地表加速度中的最大的加速度

值。由中央氣象署震度分級（如表 3-3）可得各事件地震震度大小之

情況，模擬本區之震度結果如圖 3-6 嘉義市 TELES 模擬本區震度分

布所示。 

表 3-3  地震震度分級表 

震度分級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0

級 

無

感 
人無感覺。   

1

級 

微

震 

人靜止或位於高

樓層時可感覺微

小搖晃。 

  

2

級 

輕

震 

大多數的人可感

到搖晃，睡眠中

的人有部分會醒

來。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

晃。 

靜止的汽車輕輕搖晃，類似

卡車經過，但歷時很短。 

3

級 

弱

震 

幾乎所有的人都

感覺搖晃，有的

人會有恐懼感。 

房屋震動，碗盤門窗

發出聲音，懸掛物搖

擺。 

靜止的汽車明顯搖動，電線

略有搖晃。 

4

級 

中

震 

有相當程度的恐

懼感，部分的人

會尋求躲避的地

方，睡眠中的人

幾乎都會驚醒。 

房屋搖動甚烈，少數

未固定物品可能傾倒

掉落，少數傢俱移

動，可能有輕微災害。 

電線明顯搖晃，少數建築物

牆磚可能剝落，小範圍山區

可能發生落石，極少數地區

電力或自來水可能中斷。 

5

弱 強

震 

大多數人會感到

驚嚇恐慌，難以

走動。 

部分未固定物品傾倒

掉落，少數傢俱可能

移動或翻倒，少數門

窗可能變形，部分牆

壁產生裂痕。 

部分建築物牆磚剝落，部分

山區可能發生落石，少數地

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通

訊可能中斷。 

5

強 

幾乎所有的人會

感到驚嚇恐慌，

大量未固定物品傾倒

掉落，傢俱移動或翻

部分建築物牆磚剝落，部分

山區發生落石，鬆軟土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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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度分級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難以走動。 倒，部分門窗變形，

部分牆壁產生裂痕，

極少數耐震較差房屋

可能損壞或崩塌。 

能出現噴沙噴泥現象，部分

地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

通訊中斷，少數耐震較差磚

牆可能損壞或崩塌。 

6

弱 

烈

震 

搖晃劇烈以致站

立困難。 

大量傢俱大幅移動或

翻倒，門窗扭曲變

形，部分耐震能力較

差房屋可能損壞或倒

塌。 

部分地面出現裂痕，部分山

區可能發生山崩，鬆軟土層

出現噴沙噴泥現象，部分地

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通

訊中斷。 

6

強 

搖晃劇烈以致無

法站穩。 

大量傢俱大幅移動或

翻倒，門窗扭曲變

形，部分耐震能力較

差房屋可能損壞或倒

塌，耐震能力較強房

屋亦可能受損。 

部分地面出現裂痕，山區可

能發生山崩，鬆軟土層出現

噴沙噴泥現象，可能大範圍

地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

通訊中斷。 

7

級 

劇

震 

搖晃劇烈以致無

法依意志行動。 

幾乎所有傢俱都大幅

移動或翻倒，部分耐

震較強建築物可能損

壞或倒塌。 

山崩地裂，地形地貌亦可能

改變，多處鬆軟土層出現噴

沙噴泥現象，大範圍地區電

力、自來水、瓦斯或通訊中

斷，鐵軌彎曲。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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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採用 TELES2024模擬木屐寮斷層發生震矩規模 7.03(芮氏規模 6.93)地

震，震央位置 23.2730, 120.6020，震源深度 10公里 

圖 3-6  TELES 模擬本區震度分布 

（二）臨時避難人數 

為發生地震時需至避難收容處所（短期收容）避難之人數，可作

為評估本區避難收容處所收容人數是否充足之依據，模擬本區各里之

需臨時避難人數分布如圖 3-7 嘉義市臨時避難人數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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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嘉義市臨時避難人數 

（三）建築物嚴重損害情形 

建物依其類別，其嚴重損害情形之損害狀態概述如下： 

1. 木造：牆上有大的對角線方向(剪力)裂縫，樓板或屋頂之永久

側向位移，基礎裂縫，結構與基礎脫離滑動，部分房屋倒塌。 

2. 鋼構造：大部分鋼構件開始降伏，造成明顯的側向變形，一

些鋼構件甚至因超過其極限強度而破壞，結構體部分倒塌。 

3. 輕鋼構造：有顯著永久側向變形，銲接處或鉚接處破壞。 

4. 鋼筋混凝土構造：一些韌性構架構件達到極限強度，產生較

大撓曲裂縫、混凝土脫落及鋼筋挫曲；非韌性構架構件產生

剪力破壞與混凝土脫落；可能導致結構部分倒塌。 

5. 預鑄混凝土構造：大部分剪力牆達到降伏而產生對角裂縫，

一些剪力牆達到極限強度，產生穿透裂縫及部分挫曲牆筋，

部分樓板倒塌。 

6. 加強磚造：大部分剪力牆達到降伏，甚至有些達到極限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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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穿透裂縫及挫曲牆筋，部分樓板塌陷。 

7. 未加勁磚石造：大部分牆產生穿透裂縫，欄杆掉落，梁或桁

架與支撐脫離。 

8.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大部分混凝土剪力牆達到降伏，部分

混凝土剪力牆因超過其極限能力而產生大的對角方向之穿透

裂縫，混凝土大量脫落，牆鋼筋撓曲，部分結構倒塌，部分

鋼構連結處破壞。模擬本區各里建築物嚴重損害之數量如圖

3-8 所示。 

 

圖 3-8  嘉義市建築物嚴重損害情形 

（四） 建築物完全損害情形 

建物依其類別，其完全損害情形之損害狀態概述如下： 

1. 木造：大型永久側向位移，大型基礎裂縫，結構與基礎完全

滑動，房屋倒塌。 

2. 鋼構造：大部分鋼構件因超過其極限強度而破壞，結構體有

永久的側向位移，部分倒塌或完全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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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鋼構造：結構體部分倒塌或完全倒塌。 

4. 鋼筋混凝土構造：結構失去穩定性，導致結構倒塌。 

5. 預鑄混凝土構造：結構倒塌。 

6. 加強磚造：結構倒塌。 

7. 未加勁磚石造：結構倒塌。 

8.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剪力牆破懷，鋼結構失去穩定性，結

構可能倒塌。模擬本區各里建築物完全損害之數量如圖 3-9

所示。                  

圖 3-9  本區建築物完全損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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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坡地災害 

一、災害環境背景 

本區之坡地地區多集中在蘭潭水庫附近，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進

行之嘉義縣市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之歷史山崩與地滑區、潛在山崩與

地滑區等之資料劃定結果，本區內無土石流潛勢溪流，僅本區有山崩

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包含順向坡等），位置位於蘭潭水庫東邊。另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則繪製最新 110 年度之地質災害潛勢區，由圖可

知嘉義市主要可能發生地質災害之範圍仍以本區之蘭潭水庫以東為

主，而主要之地質災害類型則以順向坡為主，惟這些潛在坡地災害影

響範圍並無保全對象。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3-10  坡地災害潛勢圖 

二、歷史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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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與本區坡地之相關單位所建置資料中，尚無大規模坡地災害

發生記錄亦沒有很明確的記載，又由於本區並無公告之土石流潛勢溪

流，土石流災害相對較少發生，惟在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侵

台期間本區僅有零星坡地災害之紀錄，計有大雅路二段 386 巷擋土牆

塌陷(圖 3-11)，蘭潭週邊崇仁專校附近（圖 3-12），及蘭潭週邊二漢

坡登山步道路口前河岸崩塌（圖 3-13），小規模淺層崩塌及土砂流出

（圖 3-14）。其中大雅路二段 386 巷擋土牆塌陷研判與排水涵管設計

不當有關，崇仁專校附近蘭潭環潭公路則有潛在崩塌之虞。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3-11  大雅路二段 386 巷擋土牆塌陷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3-12  莫拉克風災前後蘭潭週邊崇仁專校附近潛在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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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3-13  蘭潭週邊二漢坡登山步道路口前河岸崩塌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 3-14  環潭路週邊小規模淺層崩塌及土砂流出 

第四節 火災與爆炸災害 

一、災害環境背景 

火災往往是由人為蓄意縱火、人為疏失、或天災下所導致發生。

本區地狹人稠人口密度高，建築物也稠密緊鄰且用途複雜，一旦發生

火災災害，災害現場的地形、地物、地貌不同而會增加搶救的困難度，

而在搶救火災稍有不慎就會衍生出重大火災，其重大火災即為火災發

生後，不能即時做出正確的災害應變，導致無法控制火勢而形成重大

火災，造成更重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爆炸災害事故發生往往都會伴隨火災發生，造成更龐大的生命財

產損失，而爆炸產生的衝擊波、碎片、火球、氣體、有毒物質、輻射、

噪音等等，對附近居民、建築物、設備、機具等造成傷害與損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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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發生之瞬間會釋放出劇烈的巨大能量，引起環境超壓的直接傷

害，或是受到爆炸產生的衝擊波、碎片、火球、氣體、有毒物質、輻

射、噪音等造成間接傷害。 

依據內政部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所指

火災及爆炸如下： 

（一）火災：依據內政部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所指火災為預估有十

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燃燒，無法有

效控制，或火災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等）或重

要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失蹤，亟待救助者。 

（二）爆炸：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款，爆炸係指壓力

急速產生，並釋放至周圍壓力較低之環境，或因氣體急速膨

脹，擠壓周圍之空氣或與容器壁摩擦，造成災害者。 

二、歷史災害 

依據市府消防局統計近年（103 至 112 年）火災統計中以 107 年

火災發生次數最多（130 件）；103 年火災發生次數最少（12 件）（詳

如表 3-4）。另依據傷亡人數與災損統計資料顯示，109 年傷亡人數最

多，共 16 人，112 年則最少，共 3 人，（如表 3-5 所示）。 

但由於火災由人為蓄意縱火、人為疏失、天災等所引發，必須時

時提醒自我與不可輕忽，而本區相關單位也需做好相關準備，以因應

火災與爆炸防救對策，使生命財產的損失控制到最小。 

表 3-4  本市近年火災次數分類及時間統計 

年別 

火

災 

次

數 

火災分類 起火時段（時） 

建築

物 

森

林 

田

野 

車

輛 

船

舶 

航空

器 
其他 0-3 4-6 7-9 10-12 13-15 16-18 19-21 22-24 

103

年 
12 12 0 0 0 0 0 3 3 2 1 6 4 0 6 

104

年 
24 20 0 1 0 0 3 1 

3 2 1 3 4 5 4 

105 58 42 1 7 0 0 8 8 2 7 8 8 12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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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火

災 

次

數 

火災分類 起火時段（時） 

建築

物 

森

林 

田

野 

車

輛 

船

舶 

航空

器 
其他 0-3 4-6 7-9 10-12 13-15 16-18 19-21 22-24 

年 

106

年 
111 63 7 13 0 0 28 7 

3 8 23 27 17 16 10 

107

年 
130 59 10 6 0 0 55 5 

5 6 28 39 21 16 10 

108

年 
106 53 4 12 0 0 37 7 4 5 18 23 24 14 11 

109

年 
102 43 3 11 0 0 45 10 3 7 16 14 28 18 6 

110

年 
90 47 2 5 0 0 36 9 3 6 19 20 16 10 7 

111

年 
67 32 1 11 0 0 23 4 5 6 7 16 10 12 7 

112

年 
106 46 2 8 0 0 50 5 9 6 15 24 21 13 13 

合計 806 417 30 74 0 0 285 59 40 55 136 180 157 111 80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表 3-5  嘉義市近年火災次數及災害損失統計表 

年別 
火災 

次數 

死傷人數（人） 財務損傷情形（仟元） 

死亡 受傷 小計 房屋 其他財物 合計 

103 年 25 3 3 6 644 802 1,446 

104 年 24 0 9 9 2,306 2,609 4,915 

105 年 58 2 13 15 695 833 1,528 

106 年 111 2 8 10 938 340 1,278 

107 年 130 1 4 5 4,250 1,162 5,412 

108 年 106 5 3 8 263 310 573 

109 年 102 1 15 16 155 426 581 

110 年 90 1 7 8 392 473 865 

111 年 67 1 5 6 581 1,023 1,604 

112 年 106 3 0 3 2,420 1,873 4,293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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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陸上交通事故災害 

一、災害環境背景 

本區地狹人稠工商業發達，生活環境變遷快速各地區交流頻繁，

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旅遊休閒活動熱絡，人們對於交通的需求量日漸增

加，同時也增加交通事故的發生機率，也讓重大交通事故發生機率提

高。其中，交通事故災害種類包含： 

（一）公路交通災害：公路發生重大車禍，急需救助者，或公路單、

雙向交通阻斷；重大災害造成交通阻斷致有人受困急待救援

或有嚴重影響交通者。 

（二）交通設施災害：交通設施缺失或設計不良發生事故造成重大

人員傷亡或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或公共安全。 

（三）軌道運輸事故：台鐵等運具發生重大人員傷亡，致影響正常

營運。 

（四）其他重大災害：發生重大災害致交通陷於重大停頓。 

二、歷史災害 

    依據嘉義市近 5 年（民國 108 至 112 年）之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分析肇事次數與傷亡人數，並針對 110 至 111 年交通事故之地點別、

時間別、車種別比較分析說明，藉此對交通事故之肇事原因進行分析。 

（一）傷亡人數統計 

近 5 年來本市交通肇事（包含 A1 與 A2）統計資料顯示（如表

3-6），平均肇事件數約為 3,149 件，其中 112 年 3,311 件最多，108

年 3,007 件最少；平均死亡人數約 21 人，其中 111 年 29 人最多，108

年 12 人最少；平均受傷人數約 4,063 人，顯示交通事件為造成本市

人員傷亡的主要人為事故之一。 

表 3-6  嘉義市道路交通肇事統計（含重大Ａ1、Ａ2 交通事故） 

年度 肇事件數 死亡人數（人） 受傷人數（人） 

108 3,007 12 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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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3,284 16 4,270 

110 3,035 20 3,938 

111 3,105 29 3,393 

112 3,311 27 4,203 

平均 3,149 21 4,063 

註：A1 類係指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A2 類指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 

 

（二）地點別 

111 年嘉義市 A1、A2 類交通事故發生地點多位於「交叉路」及

「單路」發生，各占 73.4%及 26.1%。與 110 年比較發生在「交叉路」

者，111 年件數 2,280 件，較 110 年 2,383 件減少 103 件，年增減率為

-4.32％；而「單路」發生件數 111 年為 809 件，較 110 年 633 件增加

176 件，年增減率為 27.8％，如圖 3-15 所示 

 

圖 3-15   108 與 109 年交通事故發生-依道路別之比較圖 

（三）時間別 

依發生時段進行分析（圖 3-16），顯示 111 年嘉義市道路交通事

故於「16-18 時」段發生 556 件最多，較 110 年同時段發生 51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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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3 件；發生件數第二多者為「14-16 時」發生 408 件，較 110

年同時段之 394 件增加 59 件。 

 

 

圖 3-16   108 與 109 年 A1、A2 類交通事故-依時間別之比較圖 

（四）車種別 

111 年肇事車種最多者為「機車」1,565 件，占 A1、A2 類總件數

50.4%，較 110 年 1,510 件增加 55 件，年增減率為 3.64％；而 111 年

發生次多者為「自用小客車」之 1,117 件，占 A1、A2 類總件數 35.97%，

較 110 年 1,125 件減少 8 件，年增減率為-0.7％。 



嘉義市東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                                      第三章 災害潛勢分析 

38 

 

圖 3-17  108 與 109 年 A1、A2 類交通事故-依車種別之比較圖 

                                               
三、易肇事道路分析 

     依嘉義市 109 至 111 年之前 10 處易肇事道路統計資料，位於東

區之易肇事路段分別有忠孝路、吳鳳南路及中山路，另有民族路、世

世賢路、垂楊路為連貫東、西區之易肇事道路，如圖 3-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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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107 至 109 年嘉義市易肇事道路分布圖 

依肇事率分析法計算結果顯示，嘉義市 109 年肇事率排名前三之

道路分別中山路、吳鳳南路及忠孝路；110 年肇事率排名前三之道路

分別為忠孝路、吳鳳南路與吳鳳北路，而 111 年肇事率排名前三之道

路分別為忠孝路、吳鳳南路與肇事率相同的中山路、博愛路及林森東

路，其中忠孝路與吳鳳南路連續 3 年肇事率位於前三名，詳如表 3-7

至 3-9 所示。  

表 3-7  107 年嘉義市前 10 處易肇事道路之肇事率 

道路名 道路長度（L） 肇事次數（T） 肇事率（λ） 

忠孝路 4.90 94 19 

文化路 4.41 75 17 

林森東路 3.30 48 15 

吳鳳南路 2.30 47 20 

中山路 2.80 41 15 

北港路 4.60 39 8 

民族路 2.30 34 15 

民生南路 4.06 33 8 

彌陀路 1.70 32 19 

新生路 2.48 31 13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表 3-8  108 年嘉義市前 10 處易肇事道路之肇事率 

道路名 道路長度（L） 肇事次數（T） 肇事率（λ） 

忠孝路 4.90 76 16 

文化路 4.41 69 16 

中山路 2.80 51 15 

民族路 2.30 44 19 

興業西路 1.80 40 22 

林森東路 3.30 38 12 

民生南路 4.06 35 9 

新民路 2.96 28 9 

博愛路二段 3.30 27 8 

北港路 4.60 26 6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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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109 年嘉義市前 10 處易肇事道路之肇事率 

道路名 道路長度（L） 肇事次數（T） 肇事率（λ） 

忠孝路 4.90 197 40 

中山路 2.80 139 50 

世賢路 10.7 136 13 

文化路 4.41 133 30 

吳鳳南路 2.30 98 43 

博愛路 4.70 95 20 

垂楊路 2.63 95 36 

民族路 2.30 86 37 

林森東路 3.30 69 21 

民生南路 4.06 67 17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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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災害防救機制 

第一節 災害應變小組編組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本市災害

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區公所立緊急應變小組，俾依本市災害

應變中心指示或逕依權責落實執行各項災害防救應變措施。 

應變小組開設地點原則為區公所所屬課室；災害應變小組開設

時，由區長擔任指揮官，秘書擔任召集人，並設執行秘書由民政課長

擔任。進駐單位則分別為民政課、社建課、兵役課、行政室、國軍單

位，其任務編組分別為（編組架構如圖 4-1），並視災情狀況增縮編組。 

 

圖 4-1  本區災害應變小組編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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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災害應變小組任務分工 

本區災害應變小組各編組皆有其專屬權責，各編組任務分工分述

如下： 

一、指揮官：綜理區公所災害防救相關事宜。 

二、召集人：襄助指揮官災害防救工作及綜理災害應變小組全般事宜。 

三、查報組： 

（一）辦理災害應變小組運作及通知各編組人員進駐相關事宜。 

（二）建立災情查通報人員聯絡清冊與代理職務規劃，並定期更新

與測試。 

（三）通知轄內里長、里幹事等民政系統人員災情查通報。 

（四）彙整轄內災情狀況。 

（五）特殊傳染病疫情期間，確認並彙整轄內疫情狀況，並與市府

衛生局等相關單位確認聯繫、通報管道。 

（六）其他臨時相關事項。 

四、救援組： 

（一）開設避難收容場所。 

（二）災民身份認定與收容。 

（三）救濟物資蒐集、發放。 

（四）聯繫民生物資開口契約廠商整備及送達相關事宜。 

（五）確認防疫、消毒物資。 

（六）其他臨時相關事項。 

 五、支援組： 

（一）彙整所需支援資訊並通報、聯繫及協調國軍或相關單位支援。 

（二）其他所需相關協助事項。 

 六、總務組： 

（一）災害應變小組之餐點、茶水及清潔維護等相關事宜。 

（二）負責聯繫處理公所相關機電設施事宜。 

（三）其他臨時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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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聯絡組（國軍單位）： 

（一）協助區公所申請國軍支援事項。 

（二）其他臨時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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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防救災能量 

為了使臨災時有效利用本區防救災能量，平時建立本區防救災人

力、物資、場所、消防裝備機具及車輛等各項清冊，並定期更新，各

項資源清冊如下： 

第一節 防救災人力 

本區之防救災人力計有本區、聯合里辦公處、消防分隊、分局、

派出所及醫療院所等單位，各單位之聯絡清冊如表 5-1；另運用民力

成立防災協作中心，災時任務以協助民眾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

設與營運及物資發放等行政庶務與人力支援為範疇，名冊如表 5-1-1。 

表 5-1  本區防救災單位聯絡清冊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民政系統 

東區區公所 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4 樓 05-2289019 

公園聯合里辦公處 嘉義市啟明路 264 號 2 樓 
05-2776680 

05-2777225 

北門聯合里辦公處 
嘉義市新生路 304 號 

05-2780855 

東南門聯合里辦公處 05-2740686 

新南聯合里辦公處 嘉義市吳鳳南路 75 號 05-2283934 

警政系統 

後湖所 嘉義市忠孝路 537 號 05-2762726 

北門所 嘉義市民權路 268 號 05-2782727 

南門所 嘉義市民族路 230 號 05-2222725 

新南所 嘉義市吳鳳南路 75 號 05-2222731 

公園所 嘉義市中山路 2 號 05-2783141 

長竹所 嘉義市民權東路 34 號 05-2770641 

二分局 嘉義市吳鳳南路 367 號 05-2254393 

消防系統 

後湖分隊 嘉義市保健街 123 號 05-2761851 

蘭潭分隊 嘉義市立學街 16 號 05-2716660 

第二分隊 嘉義市吳鳳南路 367 號 05-2236696 

醫療院所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05-2765041 

建興醫院 嘉義市中山路 148 號 05-2270302 

陽明醫院 嘉義市吳鳳北路 252 號 05-2284567  



嘉義市東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                                        第五章 防救災能量 

45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 565 號 05-2756000 

                                            （資料來源：本區民政課） 

表 5-1-1  本區防災協作中心人員名冊 

（資料來源：本區社建課） 

 

 

號次 社區 姓名 備註 號次 社區 姓名 備註

1 莊天基 21 賴昇宏

2 鄭淑芬 22 紀秀梅

3 黃義男 23 朱永重

4 邱建吾 24 侯玉雲

5 許台蘭 25 江武雄

6 許雪賢 26 王萬枝

7 劉麗蓁 27 陳英花

8 邱寶鳳 28 張秀珍

9 廖明俊 29 林陳玉華

10 盧麗雲 30 侯永昌

11 謝雪芳 31 何宸瑋

12 蘇玉霞 32 劉佳威

13 丁火獅 33 詹日承

14 徐靜芬 34 廖立安

15 廖賢才 35 陳冠齊

16 吳世傑 36 林彥君

17 凃彩霞 37 林淇河

18 翁三榮 38 陳昭良

19 李俊忠 39 吳孟蒼

20 吳換 40 翁秀滿

東區災害協作人員名冊

頂庄社區

荖藤社區

義教社區

新店社區

北門聯合里

北門聯合里

北門聯合里

公園聯合里

公園聯合里

新南聯合里

新南聯合里

東南門聯合里

短竹社區

草地尾社區

興仁社區

神農社區



嘉義市東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                                        第五章 防救災能量 

46 

第二節 防救災物資 

本區轄區內有儲備防救災物資之地點為本區及與本區簽訂民生

物資開口契約廠家，本區與開口契約之防救災物資清冊如表 5-2 與表

5-3 所示。 

表 5-2  防救災物資清冊 

項次 品名 規格 數量 保存期限（年/月/日） 

1 米 公斤 360 115/04/22 

2 帳篷 頂 15  

3 睡袋 個 50  

4 睡墊 床 50  

5 枕頭 個 10  

6 涼被 條 10  

7 棉被 條 10  

8 牙刷 枝 50 120/03/01 

9 衛生紙 包 48 115/12/27 

10 衛生棉 包 4 116/04/11 

11 盥洗包 包 50 114/12/25 

12 臉盆 個 40  

13 毛巾 條 50  

14 兒童尿布褲 包 4 114/04/28 

15 雨衣 件 10  

16 手電筒 支 10  

17 運動服 組 15  

18 罐頭 盒 36 115/05/13 及 116/01/10 

19 防災工程帽 頂 30  

20 衛星電話 支 1  

21 無線電對講機 支 11  

22 筆記型電腦 台 6  

23 投影機+行動布幕 台 1  

24 移動式擴音機組 台 1  

25 移動式發電機（1000 瓦以下） 台 2  

26 口罩 個 250 116/05/02 

27 額溫槍 支 3  

                                            （資料來源：本區社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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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開口契約防救災物資清冊 

項次  採購項目 規格 數量 單位 

1 

食 

品 

類 

食米 小包裝米 10 包 

2 泡麵 12 入/箱 34 箱 

3 餅乾 12 包/箱 10 箱 

4 礦泉水 550mlx24 入/箱 50 箱 

5 嬰兒奶粉 360 公克/罐 4 罐 

6 寶寶粥 150 克/2 入 8 盒 

7 罐頭 肉醬 24 入/箱 4 箱 

8 沙拉油 2.6 公升/罐 4 桶 

9 醬油 1 公升/罐 4 罐 

10 食鹽 1 公斤/包 4 包 

11 

寢 

具 

類 

、 

日 

用 

品 

類 

萬年床 單人 12 組 

12 涼被 單人 92 條 

13 枕頭 中 92 個 

14 睡墊(野餐墊) 單人 52 個 

15 盥洗包 單人旅行組 52 組 

16 毛巾 12 入/打 5 打 

17 衛生紙 10 包*7 串/箱 2 箱 

18 免洗碗 50/入 14 串 

19 免洗盤 5/入 124 組 

20 免洗筷 100/入 8 包 

21 紙杯 50/入 8 串 

22 衛生棉 10/包 28 包 

23 衣物 

類、 

貼身 

用品

類 

免洗內褲 5 入(男、女)/組 42 包 

24 運動服 男、女 204 套 

25 兒童尿布 S、M、L、XL 8 包 

26 成人尿布 S、M、L、XL 8 包 

27 奶瓶 100ML/瓶 8 瓶 

28 

其 

他 

臉盆 中 70 個 

29 雨衣-簡便型  110 件 

30 手電筒（含電

池） 

 
20 組 

                                            （資料來源：本區社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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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避難收容處所 

本區之避難收容處所計有 25 處，為本區、市府社會處與各避難

收容處所管理單位協調設置而成，各避難收容處所及管理人員資訊清

冊如表 5-7 所示。 

表 5-4  本區避難收容處所及管理人員清冊 

聯合
里別 

里別 
避難收容
處所 

負責人/電話 
收容 

人數 
地址  

適用災害 

類別 
屬性 

優先
開設 

北 

門 

仁義 
北興國中
活動中心 

組長 

（05）276-6602 
147 

嘉義市博東路
262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V 

仁義 嘉北國小 
主任 

（05）275-7091 
561 

嘉義市嘉北街 65

號 
地震 B  

頂庄 
頂庄社區

活動中心 

總幹事 

（05）276-5298 
9 

嘉義市義教街

542 巷 20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新 

南 

安業 
大業國中
活動中心 

組長 

（05）222-3082 
270 

嘉義市大業街 57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V 

豐年 
崇文國小
據德樓 

組長 

（05）222-2310 
1809 

嘉義市垂楊路
241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V 

新開 
宣信國小
活動中心 

組長 

（05）222-3904 
280 

嘉義市宣信街
266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興安 

興安國小
操場與籃
球場 

主任 

（05）223-2280 
3175 

嘉義市興安街 35

號 
地震 Ｂ  

芳草 
南興國中
活動中心 

主任 

（05）222-4383 
200 

嘉義市芳安路
111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坡地 

C  

興村 
慈玄宮地

下室 

監事 

（05）227-7375 
74 

嘉義市溪興街 28

之 2 號 
毒化 C  

興南 
興南里集
會所 

里長 

0988-893389 
5 

嘉義市崇文街 76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Ｃ  

新開 
嘉義家職
活動中心 

主任 

（05）225-9640 
258 

嘉義市體育路 7

號 

水災、毒
化、坡地 

Ｃ  

新開 

大同技術
學院綜合
教學大樓
地下室 

總務長 

（05）222-3124 
58 

嘉義市彌陀路
253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Ｃ  

東 

南 

門 

民族 
民族國小

活動中心 

主任 

（05）222-2113 
194 

嘉義市民族路

235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V 

民族 
東區區公
所禮堂 

課員 

（05）228-9031 
15 

嘉義市吳鳯北路
184 號 4 樓 

水災、地
震、毒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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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里別 

里別 
避難收容
處所 

負責人/電話 
收容 

人數 
地址  

適用災害 

類別 
屬性 

優先
開設 

太平 
嘉義大學
樂育堂 

組員 

（05）271-7271 
300 

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公 

園 

王田 

嘉義國中
活動中心
與懿文館
之共同地
下室 

主任 

（05）276-2625 
486 

嘉義市圓福街 86

號 
地震、毒化 C  

蘭潭 

蘭潭國小
采潭樓舞
蹈教室 

主任 

（05）276-3492 
22 

嘉義市小雅路
419 號 

地震、毒
化、坡地 

C  

新店 
林森國小
活動中心 

主任 

（05）276-2063 
140 

嘉義市林森東路
346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文雅 
文雅國小
操場 

主任 

（05）276-8011 
3200 

嘉義市文雅街 2

號 
地震 B  

長竹 
蘭潭國中
活動中心 

主任 

（05）277-3582 
132 

嘉義市民權東路
32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坡地 

C  

王田 
王田里集
會所 

里長 

（05）277-1016 
29 

嘉義市五福街
119 號 

水災、毒化 C  

東川 
嘉義市立
棒球場 

雇員 

（05）275-4225 
8480 

嘉義市山子頂
249-1 號 

地震 B  

鹿寮 

嘉義大學 

蘭潭校區
瑞穗館 

技佐 

（05）271-7140 
640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坡地 

C  

鹿寮 

嘉義大學 

蘭潭校區 

嘉禾館 

組員 

（05）271-7271 
532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坡地 

C  

盧厝 

崇仁護校

多功能活
動中心 

辦事員 

（05）265-8880 
186 

嘉義市紅毛埤
217 號 

水災、地
震、毒化 

C  

1.避難收容處所屬性說明： 

 A－第一階段（24 小時內）／緊急避難：主要以鄰里平坦安全之設施為緊急避難場地。 

 B－第二階段（一日至一週內）／臨時收容：為臨時安置階段，將大型避難據點（學校、公園、棒 

   球場、市立體育場及其他平坦安全之公共設施）轉變為臨時收容場所進行收容工作。 

 C－第三階段（一週至三個月內）／中期收容：成立中期收容所安置災民，並提供災民安置方案。 

 

2.避難收容處所屬性等級高的包含屬性等級低的。例如：作為 C 用途亦可作為 B、A 之用途。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113年 6月） 
 



嘉義市東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                                      第六章 平時減災工作 

50 

第六章 平時減災工作 

 本章主要說明本區各課（室）於減災階段應負責之工作項目，

在減災工作中，各課（室）除本身所負責的工作項目外，亦應配合其

他單位推動災害防救工作。 

第一節 加強各項防災準備 

本區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查報各項減災

措施，並確實知悉市府所規劃與進行之重要計畫以及例行性安全防護

工作，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並與市府保持良好互動。 

本計畫之減災防救對策應符合市府防救災業務相關計畫及發展

計畫，平時減災策略包含： 

一、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社建課、民政課） 

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交通設施與 

通訊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建築及設施確保（社建課） 

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建築物之耐 

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三、維生管線設施維護管理（社建課） 

（一）應配合市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監測維生管線設施安

全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應主動向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通報維生管線安全狀況。    

四、民力應用及社區組織（民政課） 

加強防災士及社區災害防救組織的編組與設置。 

第二節 配合各項防災宣導與教育 

一、本區應確實知悉市府相關防災教育計畫與施行策略，並配合中

央、市府相關教育單位，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社區教育

宣導與教導民眾基本防救災觀念，使民眾熟悉居住環境附近之

災害預防措施及避難方法等。（民政課、社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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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里民大會、民間公益社團之各

種活動，加強對民眾安全教育與防災宣導。（民政課、社建課） 

第三節 配合防災社區之推動 

一、為提升本區轄區之社區抗災自救的能力，其應配合市政府所訂定

嘉義市相關防災社區實施計畫，配合防災社區之推動，並規劃社

區及動員居民參與。（民政課、社建課） 

二、配合市府，選擇災害可能發生的潛勢區域作示範及演練地區，藉

由實地教材，教導社區民眾災害防救知識及觀念。（民政課、社

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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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災前整備工作 

本章主要說明本區各課（室）於整備階段應負責之工作項目，在

整備工作中，各課（室）除本身所負責的工作項目外，亦應配合其他

單位推動災害防救工作。 

第一節 應變機制之建立 

為於災時能立即展開應變程序，有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本區依

據災害防救法第 14 條，訂定嘉義市區公所災害應變小組操作手冊，

該手冊要點應明訂： 

一、 災害應變小組開設等級與成立時機，各課（室）之任務編組與任

務內容，以及應變機制運作之流程，包括本區各課（室）以及與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之聯絡協調機制。（本區秘書） 

二、 每年定期更新任務編組名冊與聯絡方式。（民政課） 

三、 明訂申請本區或上級單位救災支援相關規定。 

第二節 災情蒐集通報 

一、平時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巡察易致

災地區之狀況或變化，更新嘉義市東區易致災區域調查表，並提

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民政課） 

二、落實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作業，便於災時進行災情蒐集，有效傳

遞災情，並將災情通報至上級單位進行分析研判作業，以利採取

相關災害應變措施。（本區秘書） 

第三節 避難收容處所設置與管理 

為有效協助災民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等作業，本區應訂定嘉義市

東區災民緊急疏散及避難收容計畫，該計畫需涵蓋：（社建課、民政

課、兵役課與行政室） 

一、避難疏散路線規劃： 

規劃轄區避難疏散路線，供避難人員前往臨時避難場所及做為輔

助性道路，供避難場所及防救據點等設施，為鄰接緊急道路及救援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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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道路之用，以構成完整路網。 

二、避難收容處所地點規劃與調查，內容包括： 

（一）第一階段/緊急避難場所（災害發生至災後 24 小時內）:主要以

鄰里平坦安全之設施為緊急避難場所。 

（二）第二階段/臨時收容場所（災後一日至三週內）：為臨時安置階

段，將大型避難據點（學校、公園、棒球場及其他平坦安全之

公共設施）轉變為臨時收容場所進行收容工作。 

（三）第三階段/中長期收容場所（災後三週至三月內）：成立中長期

收容所安置災民，並提供災民安置方案。 

（四）調查避難場所基本資料：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收容面積、

可收容人數、維持民生所需設備及物資儲備。 

三、規劃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時機與作業程序。 

四、規劃可動用之車輛協助災民撤離至避難收容處所或安全地點。 

五、避難收容處所之儲備物資應每年檢查，以確保物資儲存之有效期

限。 

第四節 弱勢族群照護 

建立並每年更新弱勢族群調查資料，以作為預防性災害之疏散撤

離的優先處理對象。（社建課） 

第五節 建置危險地區保全資料庫 

本區應配合市府及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提供危險地區保全對

象戶數、人數（包括弱勢族群，含疾病、慢性病等居家療養者）清冊

以及緊急聯絡方式。（社建課、民政課） 

第六節 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供應 

為預防災時災民糧食及民生用品供應斷絕，本區應建立救濟物資

儲存作業機制，並執行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作業，其作業內容需包

含：（社建課、行政室）  

一、規劃救災物資儲備場所：運用避難收容處所或符合安全檢查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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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建立救災物資儲備場所基本資訊。 

二、規劃糧食、飲用水及民生必需品安全儲備量。  

三、救災物資配發使用程序。 

四、鄰近區域供應物資廠商開口契約之制定。 

第七節 社區災害防救訓練、演習 

一、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定期進行防救災宣

導、訓練與演習。（民政課、社建課、兵役課及行政室） 

二、配合嘉義市政府防災社區實施計畫，提供社區居民防救災基本訓

練。（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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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災時應變工作 

本章主要說明本區各課（室）於應變階段應負責之工作項目，在

應變工作中，各課（室）除本身所負責的工作項目外，應視本區之救

災能力，判斷是否通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或相關災害防救權責單位協

助救災。 

第一節 緊急應變體制 

本區應在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時，依據嘉義市區公所災害

應變小組操作手冊，開設本區災害應變小組。 

本區應變體制主要是作為本市災害應變中心與轄區各里緊急事

件處理的橋梁，在緊急應變中協助資訊通報、災情查報，協助轄區受

災里民避難疏散，並依據市府社會處指示開設避難收容處所以及將大

規模災情通報給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或相關權責單位作最優先的處

理。 

第二節 災害資訊發佈、傳遞 

一、應接收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所發布之本區相關災

害警戒資訊，並透過通訊軟體、會議、簡訊、傳真、e-mail、電

話等傳達方式，在第一時間發送到所有相關人員。（民政課） 

二、本區相關災害或警戒資訊及經查通報之災情資訊應第一時間透過

網路、電話、廣播等方式發布給民眾，使民眾有所防範。（民政

課） 

三、災害應變小組應針對轄區內里鄰不同災害特性，蒐集相關情資以

便利運作機制。藉由迅速災情資訊蒐集，提供市府應變中心執行

必要的處置作為。（民政課） 

第三節 疏散避難指示 

一、當接收中央、市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或本區災害應變小組

研判下達之疏散避難指示，應立即透過通訊軟體、電話、廣播等

方式傳達疏散避難訊息給里長、里幹事及民眾，並請里長及里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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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協助勸導民眾撤離。（社建課） 

二、若有民眾需協助撤離或不願撤離等狀況，應視需撤離人數，調派

本區人員及車輛或連繫與本區訂定相關援救協議之業者前往協

助撤離或請派出所人員協助強制撤離等，將災民撤離至避難收容

處所或安全之地點，若可調度之人員或車輛不足，必要時請求本

市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社建課、行政室） 

三、於本區及本市能力無法負荷時，進行申請國軍支援之行政作業。

（兵役課、國軍聯絡官） 

第四節 災情蒐集通報 

一、應落實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將災害狀況及緊急處置情形通報本

市災害應變中心。（民政課） 

二、災害應變小組應針對轄區內里鄰不同災害情況，執行災情資訊通

報標準作業及流程。（民政課） 

三、建立資訊處理標準作業程序、統一表單，加速災時資訊傳遞及掌

控災情處理狀況。（民政課） 

第五節 避難收容與弱勢族群照顧 

一、疏散避難指示確定後，應依嘉義市東區災民緊急疏散及避難收容

計畫開設避難收容處所，需特別注意弱勢族群照護，並進行災民

安置作業。（社建課） 

二、調派本區人員及車輛或與本區訂定相關援救協議之遊覽車業者前

往接受災民撤離至避難收容處所或安全之地點。（社建課） 

三、將災民收容安置情形通報至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以利採取相關災

害應變措施。（社建課） 

第六節 受災區域管理與管制 

協助轄區各里社區守望相助系統，執行巡邏、守望勤務。災害發

生時，協助警察單位蒐集災情及維護治安。（民政課） 

第七節 救災物資之調度與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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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依天然災害民生物資類財物採購契約書落實救災物資儲備與調

度作業，以調度供應災區民眾及避難場所糧食、飲用水及維持民

生必需品。（社建課、行政室） 

二、遇物資不足需調度情況下，得視災情規模大小及所需資源請求本

市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社建課） 

第八節 搜救、滅火、緊急運送及醫療救護 

應視災害規模，考量本區處理能力，依嘉義市區公所災害應變小

組操作手冊，進行災害應變程序：（民政課、兵役課、國軍聯絡官） 

一、搜救 

（一）應協助進行災民搜救。 

（二）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或發動社區

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識協助有關機關進行災

民搜救及緊急救護。 

（三）於本區及本市能力無法負荷時申請國軍支援。 

二、滅火 

（一）應進行災區滅火救援。 

（二）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必要時得

請求市府消防局統一調派未受災區之消防機關協助災區滅火

行動，並整合協調滅火事宜。 

（三）於本區及本市能力無法負荷時申請國軍支援。 

三、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1. 應考量災害規模、緊急程度及重要性等因素，請求本市災害

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實施局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

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緊急運送。 

2. 緊急運送對象之設定 

(1) 第一階段 

a. 從事搜救與醫療救護等人命救助所需之人員與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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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防搶救活動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之人員與物資。 

c. 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子、瓦斯及自來

水等設施確保所需之人員。 

d. 緊急運送所需設備、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所需人員與物

資。 

(2) 第二階段 

a. 持續上述第一階段。 

b. 食物及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之物資。 

(3) 第三階段 

a. 持續上述第二階段。 

b. 災後復原所需之人員及物資。 

c. 生活必需品。 

（二）緊急運送暢通之確保 

1. 道路交通之管制 

a. 警察單位除蒐集來自災害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

資訊外，應迅速掌握防汛搶險所需的道路或交通狀況。 

b. 為確保緊急活動，警察機關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之交

通管制，並在災區外周邊警察或義交協助下，實施全面性

之交通管制。 

c. 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應使民眾周知。 

d. 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警

車引導等措施。 

（三）動員直昇機 

於必要時請求上級政府運用具有機動性之直昇機實施緊急 

運送相關事宜。 

（四）於本區及本市能力無法負荷時申請國軍支援。 

四、醫療救護 

（一） 應進行災區醫療救護，通知轄區醫療機關待命收治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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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研判災情，請求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必要時得要求醫

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對其他受災區提供協助。 

第九節 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應視災害規模，考量本區處理能力，依嘉義市區公所災害應變小

組操作手冊，進行災害應變程序：（民政課、兵役課、國軍聯絡官） 

一、衛生保健 

（一）應供應災區藥品醫材需求，必要時得請求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支

援協助。 

（二）應請求市府衛生局協助提供或協調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提供

災區巡迴保健服務。 

二、防疫 

應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發生；至於防疫人員 

之派遣及防疫藥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支援 

協助。 

三、罹難者屍體處理 

應及時協調地檢署儘速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並協助家屬協 

調殯葬業者進行遺體殯葬事宜，必要時得請求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支援協助。 

四、於本區及本市能力無法負荷時申請國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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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災後復原工作 

本章主要說明本區各課（室）於復原階段應負責之工作項目，在

復原工作要透過早先的規劃，並研擬相關程序，可使復原工作儘快進

行，縮短復原時間而讓民眾生活恢復正常，而各課（室）除本身所負

責的工作項目外，亦應配合其他單位來推動災害防救復原工作。 

第一節 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應就受災狀況進行全面性勘查與緊急處理，並將受災情況整理回 

報至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並視災情需要、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

形、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權責與居民的願景等因素訂定或申請復

原重建計畫。 

一、災害發生後，在確保勘查人員安全條件下，聯繫本區防救災單位

協助（消防分隊、派出所等）與里長、里幹事等，進行災情蒐集、

勘查與統計。（民政課、社建課、兵役課）：  

（一）受災情況描述。  

（二）人員傷亡統計。  

（三）產業損失統計。 

（四）道路、公共設施損失統計。 

（五）私人建物財產損失統計。 

二、必要時得請求市府或邀集專家學者協助勘災作業。（民政課） 

第二節 協助復原重建計畫訂定實施 

應依聯繫市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協助道路搶修、搶險工作，

並與市府協商重建經費來源與分配；計畫通過後，根據計畫所規劃之

時程儘快完成重建復原之工作項目。（社建課） 

第三節 社會救助措施之支援 

一、應配合市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公開說明相關重建、救助、補

助辦法及管道，並代收（代辦）申請各項社會救助事宜，進行社

會救助措施。（社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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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災證明書之核發（社建課） 

關於下列各項救助，應於災害發生起三個月內，備齊相關證明文 

件，向各里辦公處或本區各承辦課室提出申請。但遇有不可預料或不

可抗力之情事，得延展之。前項之延展以一次為限，且不得逾兩週。 

（一）災害證明 

1. 災區證明書： 

檢具全戶戶籍謄本、印章、里長證明書。 

2. 農業天然災害證明： 

檢具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登記簿謄本、災害

照片。 

3. 其他災情勘查、鑑定： 

關於專業技術之鑑定，得經本區依業管權責向市府有關機關

或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申請調查。 

（二）災害救助金（依災害救助金核發規定辦理） 

1. 災害救助勘查： 

應備災害救助勘查表、全戶戶籍謄本、災害照片，經里長、

里幹事查報後，由本區社建課轉陳市府核定。 

2.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登記簿謄本、農會帳戶、

災害照片。 

三、災害減免 

1. 教育費用： 

逕向就讀之學校領取天然災害證明書，本區核定後由各該學

校辦理之。 

2. 稅捐減免： 

應備身分證、印章、災害照片逕向稅捐單位辦理。 

四、災民救助金之核發（社建課）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發予災 

害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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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行政室） 

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災民周  

知；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第四節 毀損設施之修復 

一、應聯繫市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協助道路搶修、搶險工作。（社

建課、民政課） 

二、聯繫公共事業依其災害應變計畫進行公共事業設施之修復。（民

政課） 

第五節 災區環境復原 

應聯繫市府環保局協助調派清潔人力處理災區廢棄物、垃圾。（民 

政課） 

第六節 災民安置 

應協助暫時無法返家居民或因居住場所毀損且無力重建者，依 

嘉義市東區災民緊急疏散及避難收容計畫，協助災民長期收容安置。

（社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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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各類災害工作注意事項 

本章為說明除前述第六章至第九章之各類災害共同減災、整備、

應變及復原工作事項之外，分述各類災害於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

等工作項目中需要注意之處。 

第一節 風、水災災害 

一、減災工作 

（一）建築與設施確保 

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建築物 

耐風災、水災等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民政課、 

社建課） 

（二）配合防災社區推動 

配合市府作業，選擇各高淹水潛勢區域作示範及演練地區作 

示範及演練地區，藉由實地教材，教導社區民眾災害防救知 

識及觀念。（民政課、社建課） 

二、整備工作 

（一）避難收容處所與安置管理 

應依避難收容處所規劃適合水災類型之處所進行開設與收 

容作業。（社建課） 

（二）建立危險地區保全資料庫 

配合市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提供在轄區保全對象資料協助 

制訂嘉義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民政課） 

三、應變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八章工作事項辦理。 

四、復原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九章工作事項辦理。 

第二節 地震災害 

一、減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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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與設施確保 

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建築物 

耐震與建築物現狀等，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民政課、 

社建課） 

（二）配合防災社區推動 

配合市府作業，選擇各地震災害較嚴重的潛勢區域作示範及 

演練地區，藉由實地教材，教導社區民眾災害防救知識及觀 

念。（民政課、社建課） 

二、整備工作 

依避難收容處所規劃適合震災類型之處所進行開設與收容作

業。（社建課） 

三、應變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八章工作事項辦理。 

四、復原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九章工作事項辦理。 

第三節 坡地災害 

一、減災工作 

（一）建築與設施確保 

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建築

物，如是否位於順向坡或易崩塌地，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 

助。（民政課、社建課） 

（二）配合防災社區推動 

配合市府作業，選擇坡地災害可能發生的潛勢區域作示範及 

演練地區，藉由實地教材，教導社區民眾災害防救知識及觀 

念。（民政課、社建課） 

二、整備工作 

應依避難收容處所規劃適合坡地災害類型之處所進行開設與收

容作業。（社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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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變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八章工作事項辦理。 

四、復原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九章工作事項辦理。 

第四節 火災與爆炸災害 

一、減災工作 

（一）建築與設施確保 

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建築物 

消防設施，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民政課、社建課） 

（二）配合防災社區推動 

配合市府作業，選擇各高火災與爆炸災潛勢區域作示範及演 

練地區，藉由實地教材，教導社區民眾災害防救知識及觀 

念。（民政課、社建課） 

二、整備工作 

本災害非天然災害，因此不需考量前述第七章之弱勢族群照護、

建立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資料等工作，但需考量民眾住戶毀損無法居住

之情況，應依避難收容處所規劃適合其他災害類型之處所進行開設與

收容作業。 

三、應變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八章工作事項辦理。 

四、復原工作 

本工作項目皆依前述第九章工作事項辦理。 

第五節 陸上交通事故災害 

一、減災工作 

（一）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本區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建立道路 

（含公路、市區道路、農路）、鐵路（一般鐵路）交通安全 

法規與陸上通運輸審核、檢驗管理辦法，並提供在地性之相 



嘉義市東區災害防救執行計畫                              第十章 各類災害工作注意事項 

66 

關協助。（社建課） 

（二）道路設施之維護管理 

1. 應配合中央、市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道路設施檢

查與養護，掌握道路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應主動向相關交通主管機關通報道路設施安全狀況。（社建

課） 

（三）配合防災社區之推動 

配合市府作業，選擇各高路上交通事故潛勢區域作示範及演練地

區，藉由實地教材，教導社區民眾災害防救知識及觀念。（民政課、

社建課） 

二、整備工作 

本災害為非天然或二次災害等造成大量民眾、住宅之生命財產危

害，因此不需考量前述第七章之弱勢族群照護、建立危險潛勢地區保

全資料、開設收容處所、救災物資調度與供應等項目之工作。 

三、應變工作 

本災害為非天然或二次災害等造成大量民眾、住宅之生命財產危

害，但應仍有大型陸上交通事故發生後之疏散撤離與救災物資調度與

供應之需求，僅不需考量前述第八章之避難收容與弱勢族群照護等項

目之工作。 

四、復原工作 

於事故造成長期之交通中斷時，應協助相關單位規劃交通替代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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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經費規劃與執行成效評估 

為了健全災害防救體制，強化災害預防及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

害搶救及善後復原處理，以減輕災害損失，並確保人民、生命、財產

之安全及城市永續之發展，特訂定此防災執行計畫成效評估。 

第一節 執行成效評估 

就本計畫之評估與增修補強工作而言，應動員本區各課（室）人

員來進行，參考中央相關法規、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各災害主管機關

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綜合檢討所屬權責單位之相關業務執行計畫與

權責分工，審視防災執行計畫不足之處；因此以定性與定量評量方

法，整合進行各類災害評估，提出客觀評估成果與具體建議予權責單

位參考，本計畫之執行成效評估表，如表 11-1 所示： 

表 11-1  嘉義市區公所短中長期防救災對策自評表 

災害防

救階段 
對策 期程 

評分 

甲 乙 丙 丁 無須評比 

減災 疏散路線規劃與檢討 短期      

辦理災害防救宣導、演

練 
短期 

     

辦理權責災害相關教育

訓練 
短期 

     

配合相關單位現地勘查

易致災地點 
長期 

     

整備 每年定期更新災害防救

資料庫 
長期 

     

災害應變小組設備檢查

與維護 
長期 

     

提升民間企業防救災
能量(如民生物資開口
契約、旅館業短期住宿
支援協議或其他類型
企業) 

短期 

     

定期檢查公所民生物資

儲存之有效期限 
短期 

     

建置或更新相關防救災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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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

救階段 
對策 期程 

評分 

甲 乙 丙 丁 無須評比 

聯繫窗口名冊 

定期檢討所屬相關應變

計畫、標準作業程序 
短期 

     

避難收容處所設備檢查

與維護 
短期 

     

建立保全對象清冊並定

期更新 
短期 

     

配合防災避難看板勘

查、設置事宜 
短期 

     

更新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短期      

應變 因應各類災害成立災害

應變小組 
短期 

     

災情查通報 短期      

災情彙整與統計 短期      

宣導及協助民眾疏散撤

離 
短期 

     

開設避難收容處所收容

災民 
短期 

     

動員開口契約/支援協定

廠家支援 
短期 

     

復原 災情數據彙整統計 短期      

辦理罹難者屍體及遺物

相驗後之處理與家屬服

務事宜 

短期 

     

協助災民辦理災害救助

金事宜 
短期 

     

加強宣導災害減免稅捐

及便民服務措施 
短期 

     

協同相關機關勘查災

情、房屋受損 
短期 

     

 

第二節 管考機制 

本執行計畫之執行與評估修正，全體動員本所各課室人員進行討

論，並參考中央相關法規、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各災害主管機關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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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業務計畫，綜合檢討所屬權責單位之相關業務執行計畫與權責

分工，審視防災計畫不足之處；依市府訂定之「嘉義市政府災害防救

工作自評表」(如表 11-1，評分標準如下說明)，由本所各課室檢視後

依據各工作執行情形進行評分並送長官審視，若為丙等與丁等，需針

對該工作項目提出改善措施報告，並於期限內將自評表與改善措施報

告送交「嘉義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備查。 

甲等：完成該工作項目情形者。 

乙等：執行該工作項目成果達 80%以上者。 

丙等：執行該工作項目成果達 60%以上者。 

丁等：執行該工作項目成果未達 60%以上者。 

無須考評：於該年度評核前未達需執行該項工作之情形者。(例

如該年度無須執行應變或復原工作) 

第三節 檢討修正之期程與時機 

本計畫配合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修訂期程（每 2 年）進行修

正，定期依地區災害發生狀況及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

檢討本計畫。本區災害應變小組各編組單位，對本計畫認為有修正必

要時，應將修正部份報本區民政課彙整，提報區長裁示是否召開臨時

會議提案討論並修正。 

另本區若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或認為有調整災害防救設施之必要

時，得由區長召開臨時會議，對本計畫進行檢討修正。 

第四節 執行經費預算編列 

本區災害防救經費由嘉義市政府補助或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因

應，本所並編列防災協作中心協作人力募集培訓經費及災害發生期間

協作人力意外保險費。 


